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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8_AD_c44_607329.htm (3)临时股东会的召开条件 ①代

表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 ②1/3以上的董事提议召开 

③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提议召开 (4)股东会的特

别决议。下列决议必须经全部“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

的股东通过： ①修改公司章程 ②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

议 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④变更公司形式 【解释】(1)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特别决议必须经“全部”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2)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由“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董事会 1、董事会

的组成 (1)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由3一13人组成。 【解释】股

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由519人组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董事会为3人以上。 (2)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投

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包括职工代

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也可以有职工代表(也可以

没有)。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3)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

章程规定。 【相关链接】(1)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副董事

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指定”。 (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者由董事会选举产

生.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合作章

程规定。 (4)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



过3年，连选可以连任。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

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3人)的，在改选

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5)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

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1名执行董事，不设立董事会，执行

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